
推動公務人員數位學習與時數認證標準作業流程 

推動公務人員數位學習標準作業流程： 

 
每年 3月擬定本府

數位學習推廣活動

計畫，內容包含實體

課程、數位課程、混

成課程、計畫時程管

制表、相關獎勵辦法

等 

實體課程及混成課

程建議於4至8月辦

理完成 

數位課程建議於 8

底前完成 

初步擬定計畫後，請

本府各單位、所屬機

關及學校、各鄉鎮市

公所及各鄉鎮市民

代表會派代表一同

開會，俾利修正及確

定計畫 

3月底至 4月初確定

計畫並發函本府各

單位、所屬機關學

校、各鄉鎮市公所及

各鄉鎮市民代表會 

每月公告完成計畫

學習時數的同仁名

單 

並於公開場合抽獎

頒發禮券，以提供學

習誘因 

例：於 4月底前完成

○○套裝課程，則抽

出 4名幸運兒，發送

400元禮券 

要各單位、所屬機關

學校等繳交自製數

位教材前 1個月，在

本府員工業務網、教

育資訊網及本府人

事處網頁先公告，並

將相關附件附上。 

同時先聯絡評審老

師，確定教材寄送地

點及聯絡方式 

要各單位、所屬機關

學校等繳交自評表

前 1個月，在本府員

工業務網、教育資訊

網及本府人事處網

頁先公告，並將相關

附件及填寫方式（最

好有範本）附上 

 

統計自評表分數及名

次排序 

確定後，在本府員工

業務網、教育資訊網

及本府人事處網頁公

告 

上簽呈，含數位學習

團體獎及自製數位

教材敘獎及於縣務

會議頒獎事宜。 

於簽呈核下後，擬函

（稿），正本給團體

獎得獎單位及自製

數位教材得獎個

人，副本給自製數位

教材得獎個人的單

位 

敘獎部分： 

鄉鎮市長由民政處

核敘 

主計人員由主計處

核敘 

所屬機關學校首長

及人事人員由人事

處核敘 

餘請各機關學校依

權責發布 



推動公務人員數位學習與時數認證標準作業流程 

時數認證標準作業流程： 

先上要辦理的活動簽

呈，附上課程表，俾

便核算時數 

 

並於終身學習入口網

站／後台管理／新

增，維護課程，新增

課程 

於活動前 1天或當

天，至終身學習入口

網站／後台管理／報

名准駁，下載名冊，

核定報名參加人員，

後再下載簽到簿及學

員名冊 

活動結束後，至終身

學習入口網站／後台

管理／登錄，維護學

習時數，核定已參加

學員時數， 

現場報名人員則在

「新增學習時數」中

登打人員姓名及身分

證字號，並按「通過」 

於簽呈批核後，擬函

（稿）給要調訓的單

位（機關、學校） 


